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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法学教育模式 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田肇树

    摘要：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比较注重向学生传授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而相对轻

视对学生实践能力、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改

革。要推行“实践性法学教育的模式”，强化法学实践教学。这种实践课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实践”和

“实习”。学生不在是作为旁观者去听、去看、去跟随，而必须主动去做。主角是学生。 

    

    关键词: 法学教育 实践 模式 学生 

    

     

    

    法学教育模式的确定应与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相适应。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只有美国是纯职业教

育并设在研究生阶段，其培养目标是职业律师。多数国家的法学教育则是设在本科阶段，实施的是“通识

教育”。我国也是如此。我国高校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是素质教育，核心是培养学生的职业品质，而职业

品质内在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职业信仰和思维方式，外在地表现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 

    

    一个合格的法学本科生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我认为起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素质，

即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和认同职业伦理，恪守职业道德的自

律精神。（2）法律素质，即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和对法律事实的探索能力。（3）人文素质，即

广泛的知识背景、工具性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其中外语和计算机是最重要、最普遍需要的机能。人际沟

通是法律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需要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从某种意义说，不

能有效地进行人际沟通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职业者，甚至无法从事这种职业。 

    

    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比较注重向学生传授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规范的法律知识，而相对轻视对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这种模式不利于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因为现在法

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较以前宽了许多，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不一定都从事专门的法律工作，有许多会充实到

各行各业中去。与此同时，建设法治国家，要求法学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并将普及与提高紧密结合起

来。法学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工程，没有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便没有现代法治的根

基。因此，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模式存在的缺陷与革新的基本思路 

    

    综观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其缺陷与不足主要是：（1）法学课程的开设主要以部法 

    

    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标准，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开设

的很少。也就是说，这种课程设置主要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传授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能力并重，不是

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模式。（2）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主要是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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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各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体系。这样一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

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就比较差，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条文的分析必须与事实的认定、人际关系的处理、利

益的冲突、特定的文化和道德风尚以及种种社会状况相联系。（3）我国法学教育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

视应用部门法学课程的开设，涉及市场经济、比较法和国际商法的课程所占的比重不够，有些课程的内容

也急需要改进与充实，与此同时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存在问题。比如，讲金融法的不知道各种票据的实际制

作和使用，讲公司法的不知道公司的具体结构和实际创立。 

    

    基于以上存在的缺陷，对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不能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

酒。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以法学教育宗旨的改革为前提，即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律知识，同

时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能力的培养应当提高到与知识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为此，要大力

推行“实践性法学教育的模式”。不仅要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

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

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 

    

    二、强化法学实践教学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条文的数量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不断增加，其修改和变化的速度同 

    

    样令人目瞪口呆。倘若要把这些知识都灌输给学生，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和没有必要

的。其实法学教育的真谛是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和使用法律，而不是单纯地灌输某种既定的、凝固的知

识。如果我们现在只给我们的学生灌输这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在他们毕业后这些知识的实用性就会大

打折扣。与其相反，实践性法律课程则致力于训练学生如何在解决具体案例中学习寻找法律、分析法律、

解释法律和使用法律。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持续学习的能力。经过这种训练，学生掌握的是如何找到和

使用法律的方法，而不是单纯地背几条法律条文。也就是说，学生学到的是能动的方法，而不是机械的公

式。这种实践课的主角是学生，由学生通过实际动手操作解决实际案件的实践来学习法律和技能。它不同

于传统的“社会实践”和“实习”。学生不在是作为旁观者去听、去看、去跟随，而必须主动去做。由于

这种模式给学生的主动性大，从而使其收获也大。如同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城市旅游，如果乘别人

车观光，他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该城市的道路状况。如果他自己开车或走路，他就会更明确、更切身地了解

该城市的道路和地理状况。实践性法律课程就是采取这样一种途径，使学生通过自身的经历了解法律的运

行，在办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主动地学习法律，从而学会运用法律。 

    

    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而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一种由上向下

灌输式的模式，总是力图引导学生找到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学生很少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生怕因自己

的观点与教师的观点有出入而不能通过考试。久而久之，学生便习惯于服从教师给予的真理，而不去思考

“真理”的多样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变化性；他们习惯于被动的思考而不是主动的思考，习惯于寻找

“标准答案”而不会想所谓的“标准答案”并不存在。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并不追求一个唯一正确的答

案，相反，它引导学生对案件和问题中的各种变化因素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启发学生的思路。教师的教

案不能随意改变案件的实际情况，教师的分析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这种模式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

有好处。 

    

    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要灌输的是一种既定的、凝固的知识体系，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则力图使学生

学到各种法律条文之外的实际知识、能力和技巧。法律条文的运行并非是真空中的逻辑推导，它涉及到如

何与法律运行中的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如何收集、分析、判断和确认事实，如何运用心理学和语言、

行为分析的方法以及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等分析方法分析法律的实际运行和操作。传统的法学教育模

式无法提供这种能力、技巧和素质的系统训练，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则非常注重这些综合素质的培养。 

    

    总而言之，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是我国法学教育革新的一个方向，推行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是时代对

我们提出的要求，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强化法学实践教学。革新法学教育模式可以概括为五句

话：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出路在于拓宽专业口径；重点在于优化课程结构；核心在于更新教学内容；

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这无疑对我们法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是挑战，工作的

难度大大增加了。我们正在做的或者将要做的是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东西，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此，我们

必须先当学生，后做先生。 

    

    

    作者简介：田肇树（1961—），男，山西文水人，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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